
元江县教育体育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教育补助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7号）和《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按照改革划分原则，以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落实国家、省基础标准，突出重点，坚守底线，完善各级分级负责机制，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落实支出责任，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普高助学金管理办法》（云财教〔2017〕65号）、《转发《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文件的通知》（玉财教〔2017〕41号）和《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等通知精神，对符合条件学生给予补助，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兑现至学生个人，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学生安心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问题，全面促进教育提质增效。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精神，对义务教育学校进行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保障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对农村脱贫家庭经济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标准足额获得资助，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一）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专项资金补助标准：一等生每年2500.00元，二等生每年1500.00元。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按照80:14:3.6:2.4比例承担。

（二）高中建档立卡户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补助标准：2500.00元/生.年。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按照70:18:12的比例承担。
（三）普通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杂费补助标准：800.00元/生/年。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按照80:14:3.6:2.4比例承担。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按学年，分春季、秋季学期实施，以“应助尽助”为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普通高中教育补助政策，加大资助力度，以当年在校学生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各种教育补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管理机制，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教育补助经费使用效益


